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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
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
关于就业、社保的这一表述吸引关注。

当前，中国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呈现减
少趋势，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大龄化更加
明显。在此背景下，优化就业社保年龄限
制政策意味着什么？

破除针对特定年龄段的不合理约束

今年 1 月 1 日起，渐进式延迟法定退
休年龄已在中国实施。居民就业、社保等
方面的选择和情形随之发生变化。

比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
后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2周岁。如果他想
弹性提前退休，在满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最低缴费年限的前提下，可以在60岁至
62岁之间选择退休。如果单位和他协商
一致再多干几年，还可以在 62 岁至 65 岁
之间弹性延迟退休。

“弹性实施”，是中国实施渐进式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的一大原则。根据相关规
定，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
年龄，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
定退休年龄从原六十周岁延迟至六十三
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五十
周岁、五十五周岁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
岁、五十八周岁。此外，职工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时，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
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距法定退休
年龄最长不超过3年。

随着退休时间更弹性，
相应的就业、社保权益如何保障？

实际上，人社部等几部门去年底印发
的《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已经明
确，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所在单位与职工
的劳动关系或人事关系延续，单位和职工
应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按照劳动合
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到优化就
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总体上是
作为‘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的配套举措，核心是为了破除就业与
社保领域针对特定年龄段（尤其超龄群
体）的不合理约束，适应人口老龄化趋
势，推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国家
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璐
说。

李璐分析，在延迟退休实施之前，我
国原法定退休年龄是女职工50周岁、55周
岁，男职工60周岁，超过年龄的求职者就
难以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了。配合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就需要优化对上
述年龄的限制，让劳动者也相应可以签订
劳动合同、缴纳社保等。

进一步规范劳动用工市场

根据“十五五”规划建议，稳妥实施渐
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优化就业、社保
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积极开发老年人力
资源，发展银发经济。如何理解其重要
性？

从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
看——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4 年
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
2024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1031万人，占总人口的22.0%；全国65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023万人，占总人口
的15.6%。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0岁。

“许多有经验、有技术、有阅历的超龄
劳动者以及老年人是宝贵的人才，加大他
们的社会参与并发挥综合效能，既体现出
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观的理念，也是以
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特
色路径。”李璐说。

从现实来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24 年底，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达
43.2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超过9000万
人。而个别用工单位在实际操作中则存
在一些年龄门槛限制，部分行业此前对45
岁以上普通劳动者、55岁以上专业技术人
员设置招聘年龄上限，不少劳动者因此被
拒之门外。

“在很多地方，四五十岁的年龄正是
家里家外一把好手，但在外出就业时，却
因为年龄限制，工作机会非常有限。现在
延迟退休已经实施，希望企业在招聘时也
能放开就业年龄限制，与时俱进，与政策
同步。”陕西省一名负责农民工外出就业
工作的基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说。

相关保障还有不足。“此前部分大龄、
超龄劳动者多与用工单位构成劳务关系，
而非劳动合同关系，难以享受劳动法相关
保障。”李璐说，“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

“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
释放出进一步清理限制性措施、规范劳动
用工市场的信号。

今年年内征求意见的《超龄劳动者基
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
就明确提出，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
订立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工作内容、休息
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事
项，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可以看出，这对于保障大龄、超
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维护劳动者职业健
康，增强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性都具有重要
作用，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
义。”专家分析。

加强社会协同，倡导积极老龄观

“珍惜国家给的机会”“开了个好头，
回应了社会关切”——不久前，国考年龄
放宽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

根据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6 年
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公务员招录年龄
上限由往年的 35 周岁调整为 38 周岁，对
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则放宽到43周岁
以下。作为人才选用的风向标，国考拆除

“35岁门槛”被认为意义重大。据相关部
门解释，本次国考招录年龄的拓宽，也考
虑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关
政策要求”。

“优化用工年龄限制，是我国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
举措，也是适应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具
体体现。”李璐说。

如今，中国有 14 亿多人口、近 9 亿劳
动年龄人口，用工单位数量众多，优化就
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具体怎么
做？

“全面落实劳动用工相关举措并非易
事。”李璐举例，仅从工伤保险一个角度
看，立即开展、持续加强劳动保护、劳动者
健康权益维护，提升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尤
为重要。这就要求全面推开超龄劳动者
工伤保险参保政策，明确缴费标准与待遇
衔接规则，解决超龄劳动者工伤维权难问
题。事实上，今年12月上海已率先实施政
策，允许用工单位为65周岁以下超龄就业
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北京、广东等
多地也在推进类似的超龄劳动者工伤保
险参保政策。

专家分析，下一步，让政策更好发挥
作用，需要加强法律保障和社会协同。要
尽快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就业年龄歧
视处罚等内容纳入正式法规，明确用工单
位未为超龄劳动者参保、设置年龄歧视条
款等行为的法律责任。相关部门要开展
联合执法，通过企业招聘信息抽查、劳动
者投诉受理等方式，常态化监督年龄歧视
和社保参保问题。

此外，要倡导积极老龄观，加大对稳
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相关配
套政策的宣传，减少社会对大龄就业群体
的偏见，促进用工单位转变发展理念并落
实主体责任。

据12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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